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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然

而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当手段侵

蚀项目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隧道行为”却越来越多。根据我
国最高检察院统计，仅 2006年 1月至 2009年 6月，检察
机关立案侦查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就

达 16830件，占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总数的 46%，其中大案

11938件，占 70.9%[1]。为了减少类似恶劣案件的发生，有
必要对监督体系多元化的设立和完善进行探讨，为解决

“隧道行为”产生因素进行全面、深入分析。
本文首先从“隧道行为”和监督力度的概念入手，着

重分析工程建设项目中二者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标、土地
矿业权拍卖等环节中存在的现状，试厘清监督力度与“隧
道行为”之间多层次、多方位的关系，并就进一步加强行

政、民主和舆论多元化的监督提出了建议。

2 “隧道行为”与监督力度的内涵

“隧道行为”最初是用来描述现代公司治理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即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种种手段挖掘见不

得光的“地下隧道”，从而挖走中小股东手中的财富，转移
上市公司资产或利润、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 [2-3]，之后，逐

渐被用于各个领域的类似现象。本文以第三方角度阐释、
分析工程建设项目中“隧道行为”与相应监督力度的问题。
在工程建设领域中，监督的环节主要集中在土地审

批、规划调整、环境影响、项目实施、工程质量、资金使用、
政府采购等方面；监督的着力点通常是党政领导干部的谋

取私利、索贿受贿、失职渎职等问题上[4]。
可见，监督的角度、力度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一方面

的缺失都可能导致“隧道行为”的发生。高伟忠滥用职权、

[摘 要] 本文着重分析了工程建设项目中关于政府采购、工程招标、土地矿业权拍卖等环节中存在的“隧道
行为”与监督力度的不足，试论述监督力度与“隧道行为”之间多层次、多方位的关系，并就进一步

加强行政、民主和舆论多元化的监督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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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亚明玩忽职守、周建民索贿受贿等最终酿成了生命财产
损失严重、社会负面影响巨大的上海 1115特大安全事故[5]，

这些现象都是监督力度不足而引起的，备受人民的关注。
因此本文就针对工程建设项目中与经济息息相关的“隧
道行为重灾区”进行分析和探讨。

3 工程建设项目中“隧道行为重灾区”的监
督力度分析

3.1 政府采购
我国现行制度中，政府采购的工程建设项目大多由

地方政府委派、由财政部下属采购部门进行资源的集中分配
和管理，相对应的监督管理职能一般也由地方政府、财政局
直接行使，这样就造成了采购权利的集中（表 1）。
在这种情况下，当监督力度不足时，项目极容易滋生

“隧道行为”，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政府采购中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颁布于2002年，而 2010
年制定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至今未实施，各城市采购中
心相应的工程建设监管制度也大多停留于几年前，甚至更

久，无法做到公开、透明和与时俱进。
缺乏制度的制约，监督也就显得苍白无力，采购人以

领导的批示、以法定评委身份、以法律授权的超预算否决
权、以指定需求的倾向性方式、以合同履行验收变更增减

的决定性因素等合法与非法的权力大显神通，败坏政府采

购整体形象[6]。
第二，强势供应商寡头垄断。集中采购一方面扩大了规

模、提高了效率，另外一方面由于复杂性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中采购方往往是政府单位[7]，因此并非所有的供应商都能处

于平等地位。当监管机构与采购方是上下级关系，或监管机
构本身涉及了工程利益时，要从监管力度来保障采购质量显

得没有任何公信度。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造成强势供应商
的暗箱操作和普通供应商的根本权益得不到保证。

3.2 工程招标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过程中的“隧道行为”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焦点，其监管法律法规虽已多次修订，但仍饱受争

议，被人称为工程建设项目中一把手腐败的重灾区 [8]。不
少专家学者提出许多解决方案，可这些专家学者中，往往

有实践有资历的工程师没有足够的理论做支撑，理论强

的专家教授缺乏长期的工作经验和实战积累。因此，解决
方案少有切实可行的。目前许多高校企业引进、培养教授
级工程师是试图解决工程招标问题的一个创新举措，是促

进监督制度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由于我国各省市经济建设、城乡发展不平衡，目前工

程招投标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地方特色“潜
规则”问题。这种失衡是十二五期间不可避免的，很难从
统一的法律法规方面去控制，但却可以从最基本的资质

表1 各直辖市及深圳、广州市政府采购部门、监管机构列表

城 市 项目集中采购部门 直属机构 监管机构

北 京 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资委 北京市政府采购管理处

上 海 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 上海市政府采购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天 津 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财政局

重 庆 重庆市政府采购中心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

来源：政府采购网

深 圳 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 深圳市政府 深圳市财政局

广 州 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 广州市财政局

表2 近期部分土地和矿业转让信息

公布日期 转让单位 转让金额

2012.02.10 阿鲁科尔沁旗坤都矿业有限公司 50.98%股权 起拍价 99 万元

2012.02.08 沙湾正元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90%股权 起拍价 25384 万元

2011.11.10 江苏金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5%股权 起拍价 2860 万元

2011.12.08 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起拍价 150 万元/亩

来源：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1.12.01 云南省香格里拉 1 号地 起拍价 60 万元/亩

2011.12.01 内蒙古通辽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起拍价 130 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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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认定、企业备案两方面的监管入手，避免通过招标过
程中人为的障碍———从带有浓烈色彩的地方保护主义演
变成陪标、围标、串标以及虚假招标等违规行为[9]，以此抛

砖引玉，逐步控制“隧道行为”的影响范围。
招标过程要做到真正的监督，同时还要逐步改善管

理机构臃肿的现象。避免出现政府各机构招标前打着监
督的幌子进行干预，实则进行“隧道行为”，中标后出了问
题，互相推诿责任的局面。

3.3 土地矿业权拍卖
土地和矿业权是工程建设项目中不可或缺的有限资

源，也是“透明监督”呼吁声较大的方面。特别是项目中垄
断资源的交易真假难辨，以及缺乏群众监督的“隧道行为”。
例如在土地矿业权拍卖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表2），除去
内部相关网站，社会各方的联动，承担社会正面力量传播

职能的媒体却配合极少，鲜有报道。
既使有一些拍卖信息或者“隧道行为”被报道出来，

绝大多数都是在分析这种拍卖信息和“隧道行为”的结果，
没有从监督责任健康发展的本质入手———从基本面分析、
从提高群众监督角度分析。拍卖信息从以前的报刊杂志
刊登演变成现在的网站一隅，可以看出信息化发展的同

时配套监管力度却没有跟上来，绝大部分群众只有等到拍

卖结束或新闻媒体报道交易中存在“隧道行为”后才获悉
相关情况。群众对信息的知情权几乎丧失殆尽，何谈监督
力度的提高？而且在信息渠道多元的网络时代，仅仅停留

于表面的“隧道行为”信息披露极容易被某些势力所利用、
被夸大甚至被捏造。

4 建议及结语

促进城市建设结构升级，推动工程项目健康发展。
不能完全避免“隧道行为”，却可以用可持续的、有力的
监督去减少行为的发生。在适度的监督下转变政企和媒
体职能，一定可以完善项目中宏观调控体系，理顺行政、
民主、舆论等各方面监督力度的问题，更好地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1）加大工程建设项目中重点领域的管理、教育和监
督。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制度配置、实践和项目需求，量身
定制项目的监管体系，设置“警戒线”、杜绝“擦边球”和司
法漏洞；二是针对项目联动部门加强全过程的监督，从领

导干部到一线员工进行经常性的警示教育，提高个人预

防“隧道行为”的能力。
（2）完善体制建设，加强第三方监管预防“隧道行为”
的衍生和恶化。一是通过体制改革创新，优化项目中“隧道

行为重灾区”的相关部门的人员数量和素质；二是针对项

目的个性化和复杂程度，通过风险环节控制以及媒体信

息公开，改善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使第三方监管和民主、

舆论监督更加强而有力。

加强行政监督，一方面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力气加大

自上而下的监督力度，着力解决影响审批、招标制度健康

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取得新突破。

另一方面，民主、舆论监督自下而上的健康发展，在

媒体的积极引导下处理好监督、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积

极有效化地避免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防止局部性问题

演变成全局性问题，也是促进工程建设中的和谐稳定、规

避“隧道行为”的良方。

在国家政策引导、统筹规划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建立

和完善科学性的“隧道行为”研究体制，通过规律性的发

现和探索以适应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求。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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